
家庭的使命
經文：創6:1—7:5; 路17:26-27; 來11:7

引言：

我們都是活在罪惡滿盈的世代，主再來之前夕。那麼我們的家庭當負起甚

麼使命？如果清楚家庭的使命，就會使我們對組織家庭的目的大大改觀。

一．挪亞的時代

1.人口增多(創6:1)。在創世記第5章有八次提到某人生了誰，又活了多少

年，並且生兒養女；而多數是活到九百多歲的。所以當時人口增加甚多。今日

也是人口增加極快的時代。

2.人隨意娶妻(創6:2)。即隨便結婚，離婚。

3.神的聖靈不永住在人心中。人屬血氣，拒絕神的靈(創6:3)。

4.是人要成為偉人的時代(創6:4)。

5.是人的思想盡都是惡的時代(創6:5)。

6.是主的靈為人的罪憂傷的時代(創6:6; 弗4:30)。老底嘉的教會也是如此。

我們今日正處於與挪亞同樣的時代中(太24:37-38)。我們當如何？

二．我們今日的使命

1.做個蒙恩的人(創6:8)。即作個知恩的家，記念一切所有的都是從主恩而

來。

2.做個與神同行的家(創6:9)。與神同行即可成為完全人。

3.為神的工作生兒子(創6:10)。挪亞的三個兒子都信主，在造方舟上與挪亞

同工。

4.為保存神所要保存的生命而工作。接受神保守生命的約(創6:17-21)。

5.絕對遵行神的旨意而活(創6:22; 7:5)。

三．如何遵行神的旨意

1.立志遵行(約7:17; 腓3:13-14)。

2.細心察驗(羅12:2)。用心體驗神所要我們作的事，因神對我們各人的一生

都有計畫(詩139:16-17)。

3.效法耶穌背十架(路9:23; 14:27)。

a. 為福音而放棄權利，甘願吃虧。

b. 為擔當別人的罪而受苦(彼前2:24)。

c. 為救別人而捨命，以捨命去完成使命(太27:39-44)。

d. 以行神旨為生命的糧，為生存的必需品(約4:34)。

結論：

要全家遵行神的旨意，必須家長自己先行神旨。正如挪亞自己先行神旨，

才會領導他全家行神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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